
南京市政府采购合同

项目名称：南京江北新区办公自动化平台 2025 年优化升级-公文流转系统优化项

目

项目编号：JSZC-320192-JZCG-C2025-0066

甲方：南京江北新区城市数字治理中心

乙方：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江北新区分中心南京江北新区办公自动

化平台 2025 年优化升级-公文流转系统优化项目竞争性磋商的结果，签署本合同。

一、合同内容

序号 分项名称 数量 单位 所属行业 属性 分项报价（元）

1 历史数据归档 1 项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服务 45150

2
系统版本升级（升级到 E9最新

KB）
1 项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服务 75600

3 系统部署架构优化 1 项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服务 32550

4 门户优化 1 项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服务 55650

5 功能流程优化 1 项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服务 43050

6 “我的南京政务版”对接 1 项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服务 52500

7
数据归档系统（E9一套（门户、

流程、知识，2000并发）

（与序号 1 并行实施交付）

1 套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货物 125500

8
Ecology9.00.2504.02+（与序号 2

并行实施交付）
1 套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货物 30000

9
好签离线 PDF 插件（好签 SDK普

通版 500用户）（与序号 2并行实

施交付）

1 套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货物 30000

10
Wps在线预览插件（8核 CPU，限

中国大陆，仅限泛微 OA使用，永

久授权）（与序号 2 并行实施交付）

2 套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货物 88000

总报价（元） 578000

服务内容详见乙方投标（响应）文件。



二、合同金额

2.1 本合同金额为（大写）：伍拾柒万捌仟 圆（578000 元）人民币。

2.2 本合同总价款包含以下内容:

(1)完成本服务项目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

(2)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

(3)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4)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

本合同为总价合同，合同执行期间总价不变。

合同内的其余服务内容要求详见甲方招标文件，响应内容详见乙方投标文件。

三、合同期限

本合同正式签署生效起 6个月内完成所有软件系统的开发、安装部署、测试等工

作，投入试运行，试运行至少 3个月后完成最终验收。自终验报告签字确认日起，

开始进入 3年运维期。

四、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南京市政府采 JSZC-320192-JZCG-C2025-0066 号的招标(采购)文件、投

标(响应)文件，以及与本次采购活动相关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投标(响应)文件和报价表；

（2）技术、商务实质性要求响应及偏离表；

（3）投标(响应)承诺；

（4）服务承诺；

（5）中标(成交)通知书；

（6）甲乙双方商定的其它文件。

五、项目验收

5.1 乙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后 6个月内完成项目建设；项目经使用单位确认后组织

初验，初验至少 3个月后组织竣工验收，项目自终验完成起进入 3年维保服务。

验收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和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的承诺。

5.2 甲方依法组织履约验收工作。



5.3 甲方在组织履约验收前，将根据项目特点制定验收方案，明确履约验收的

时间、方式、程序等内容，并可根据项目特点对服务期内的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分

期考核，综合考核情况和服务效果进行验收。乙方应根据验收方案内容做好相应

配合工作。

5.4 对于实际使用人和甲方分离的项目，甲方邀请实际使用人参与验收。

5.5 如有必要，甲方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及专家参

与验收，相关意见将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

5.6 甲方成立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乙方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

收时,甲方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

确认。验收结束后,验收小组出具验收书。验收结果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资金支付

及履约保证金返还条件挂钩。履约验收的各项资料存档备查。

5.7 验收合格的项目,甲方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验收

不合格的项目，甲方依法及时处理。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

式等适用《民法典》。乙方在履约过程中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违规情

形的,甲方将及时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六 合同款项支付

6.1 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6.2 本次项目所采购设备资产归甲方所有。

6.3 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乙方开具发票，甲方按照 6.4 款的约定支付。

6.4 根据《南京江北新区政府投资信息化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宁新区信息化办发〔2024〕7 号）与《关于优化<南京江北新区政府投资信息

化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宁新区管创发〔2025〕16

号），合同约定付款比例原则上按以下规定执行：

1、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项目清单 1-6 总价的 30%与项目清单 7-10 总价的 40%

为预付款；

2、项目初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项目清单1-6总价的50%与项目清单7-10的90%；

3、项目终验合格后，支付至项目清单 1-6 总价的 95%与项目清单 7-10 的 100%；

4、项目自终验合格之日起提供 3 年维保服务，维保期费用占合同项目清单 1-6

总价的 5%。根据年度考核结果确认结算金额，维保期结束时确认系统正常运行



后，支付金额为合同项目清单 1-6 总价*5%*考核系数。

考评得分 90≤X≤100，结果为优秀，考核系数为 1；

考评得分 80≤X＜90，结果为良好，考核系数为 0.95；

考评得分 60≤X＜80，结果为合格，考核系数为 0.9；

考评得分 X＜60，结果为不合格，不支付并追究违约责任。

七、技术资料

7.1 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向甲方提供服务（包含与服务相关的货物）的

有关技术资料。

7.2 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任何合同条文、

规格、计划、图纸、样品或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

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八、知识产权

8.1 因履行本合同所定制开发的应用软件、相关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及源代码归

甲方所有。本合同生效前已经存在且知识产权归属于乙方或第三方的，仍归乙方

或第三方所有。乙方不提供在本合同生效前任何乙方或第三方已有知识产权的软

件源代码。

8.2 甲方保证，对本项目中选用的甲方或乙方原有软件拥有相应的使用、二次开

发、质保期内要求乙方对软件进行升级的权利，严格遵守知识产权及软件版权保

护的法律、法规，并在本合同所约定的范围内使用本（系统），否则应当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8.3 乙方保证甲方在使用、接受本合同服务（包含与服务相关的货物）或其任何

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

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由乙方负全部责任。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8.4 对于乙方许可甲方使用的软件，双方应当明确约定甲方拥有的使用权、二次

开发权、质保期内要求乙方对软件进行升级的权利的具体内容。甲方应当依约定

使用，不得超出约定范围。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方不得将被许可使用的软件

再许可第三方使用。

九、产权担保



乙方保证所交付的服务（包含与服务相关的货物）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

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

十、合同转包或分包

11.1 乙方不得将合同标的转包给他人履行。

11.2 乙方不得将合同标的未经甲方同意分包给他人履行。

11.3 乙方如有转包或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十一、违约责任

12.1 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乙方提供服务的，甲方向乙方偿付拒绝接受服务

合同价款总值 5.0%的违约金。

12.2 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服务款的，每逾期 1 天甲方向乙方偿

付欠款总额的 5.0‰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 5.0%。

12.3 乙方逾期提供服务的，乙方应按逾期提供服务合同总额每日千分之六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由甲方从待付合同款项中扣除。逾期超过约定日期 10 个工作日

不能提供服务的，甲方可解除本合同。乙方因逾期提供服务或因其他违约行为导

致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款总额 5.0% 的违约金，如造成甲

方损失超过违约金的，超出部分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12.4 乙方所提供服务的标准不符合合同规定及招标文件规定标准的，甲方有权

拒绝接受服务，并可单方面解除合同，乙方应当自合同解除之日 5日内返还甲方

全部已付款，同时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 10%的违约金。

十二、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3.1 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

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13.2 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13.3 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20 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

合同。

十三、解决争议的方法

双方在签订、履行合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守约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评估鉴定费、公证费等）由违约方承担。

十四、合同生效及其它

15.1 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15.2 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民法典》、《政府采购法》有关条文执行。

15.3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乙方各执一份。

甲方：南京江北新区城市数字治理中心 乙方： 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江北新区天浦路 1号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三鲁公路 3419

号泛微软件园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邢晓江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王亮

联系电话：17712911714 联系电话：15951819001

日 期 ：2026 年 1 月 8 日 日 期 ：2026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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